
本局建照科建築法規研討會議紀錄

一、時間：101 年 6 月 13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 時

二、地點：本局五樓建照科會議室

三、主席：本局建照科盛科長筱蓉              記錄：紀雯玲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 1：有關雜項工作物依建築法第 7條申請雜項執照，如涉及原領使

用執照之變更，是否得併案辦理變更使用執照，提請討論。

 
說明：依建築法第 73條第 2項規定，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，

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9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、防火區劃

防火避難設施、消防設備、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

變更者，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。

 
決議：為簡政便民，有關雜項工作物依建築法第 7 條申請雜項執照者，

倘涉及原使用執照之變更，可檢附相關書圖文件併案辦理變更

使用執照；另考量日後查詢核准執照資訊之之完整性，前開雜

項執照及變更使用執照核准後，副本應併入原使用執照卷內。


